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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力创新机制助力低碳发展 

 

《中国财政》2013 年 02 期 

 

党的十八大提出要着力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努力建设美丽

中国，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位置，并将之纳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总体布局。

党的这一宏伟决策是对过去多年实践和当前形势的精辟总结，更是对未来发展方

向的战略部署。 

近年来，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国家财政积极运用投入、税收、采购等多

种方式大力支持节能减排，着力推动机制体制创新，引导社会资金投入。清洁基

金就是财政统筹内外，支持节能减排和低碳发展的创新资金机制。它是发展中国

家第一个国家层面专门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性基金，把中国参加联合国《京都议

定书》下清洁发展机制合作以可持续的方式，从项目层面升级和放大到国家层面，

是气候变化国际合作中令人瞩目的创新性成果。 

清洁基金是按照社会性基金模式管理的政策性基金，其宗旨是支持国家应对

气候变化工作，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作为财政支持节能减排和低碳发展的

补充资金机制，清洁基金旨在配合财政主渠道，发挥种子资金撬动作用，动员社

会资金参与和支持应对气候变化事业。2007 年 11 月，清洁基金启动运行。根

据《中国清洁发展机制基金管理办法》，由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外交部、

科技部、环保部、农业部、中国气象局等七部委的代表组成基金审核理事会，负

责审核基金重大事项。基金管理中心战略发展委员会对中心的发展提出战略指

导。为完善清洁基金有偿使用项目管理流程，还建立了投资评审委员会和风险管

理委员会。 

五年来，在财政部党组的亲切关怀下，在清洁基金审核理事会和基金管理中

心战略发展委员会的正确指导下，在地方财政厅局和各方面合作机构的大力支持

下，基金管理中心全体同志不懈努力，从无到有，实现了清洁基金业务工作的良

好开局。一是建章立制，为清洁基金业务有效开展提供了制度保障。以《中国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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洁发展机制基金管理办法》为龙头，制订了 60 多项关于清洁基金业务和机构等

方面的管理制度，初步建立起规范清洁基金业务和机构运行的管理制度体系。二

是确保清洁发展机制项目（CDM 项目）减排量国家收入应收尽收。截至 2012

年底，已累计完成 1832 笔国家收入收取工作，减排量国家收入达到 120 亿元人

民币，为清洁基金事业奠定了坚实的资金基础。三是清洁基金赠款和有偿使用业

务全面展开。累计安排 4.95 亿元赠款，支持百余个赠款项目，其中包括更新《应

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编制省级应对气候变化工作规划、温室气体排放清单和

低碳发展试点规划、支持国内碳交易试点等，涉及我国应对气候变化能力建设和

公众意识提高等多个层面的工作。累计安排有偿使用资金 36.15 亿元，已经发放

的有偿使用款覆盖全国 18 个省市 68 个项目，撬动社会资金近 225 亿元。涉及

节能、提高能效、可再生能源和新能源开发利用、相关装备制造业等。并已与陕

西、江西、河北、山西、江苏等五省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拟以清洁发展委托贷款

为开端，开展低碳融资战略合作。其中，与财政部国际司、江苏省财政厅、国际

金融公司、江苏银行等合作的中国节能减排融资（CHUEE）江苏项目已经签约

并启动执行。清洁基金还通过入股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积极支持国内碳市场建

设；在清洁基金委托贷款工作中，开展针对性的碳减排核算，制定“碳预算”报

告，保证项目碳减排成效，预计直接和间接的温室气体减排量达每年千万吨二氧

化碳当量。四是紧扣气候变化融资热点问题和清洁基金业务工作需要，深入开展

政策研究工作。出版并撰写关于气候变化资金机制、欧美气候变化政策追踪、碳

减排评估（“三可”研究）、碳市场及清洁发展机制发展等方面的书籍和专题文章，

为清洁基金业务的长远发展进行了必要的智力储备，同时力争为我国应对气候变

化国际谈判工作提供一定的技术支持。五是积极开展国内外合作，组织多方资源

共同支持低碳发展。在国内，与金融机构、节能服务中介机构等开展了清洁发展

专项理财、探索联合融资机会等合作；与协会、科研机构、企业和碳交易所等联

合开展课题研究。国际上，和世界银行、国际金融公司、亚洲开发银行、国际排

放贸易协会、德意志银行等建立了工作联系，在知识分享、能力建设、项目投融

资等领域的合作逐步深入。六是加强宣传工作，促进公众意识提高。建立了清洁

基金网站，发行《气候变化动态》月刊，积极利用参加国际会议机会，接受国内

主流媒体采访，宣传国家政策和清洁基金工作；向中小学赠送气候变化科普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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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中国下一代教育基金会开展有关低碳行动等。七是积极支持和帮助地方企业

落实国家和省市“十二五”发展规划，实现节能减排约束性目标。已与陕西、江

西、河北、山西、江苏等五省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助力地方低碳转型。 

五年来，基金管理中心以创新为抓手，积极开拓业务格局。视创新为生存之

根本、发展之基础、壮大之利器。一是创新思路，形成最大合力。充分发挥清洁

基金作为财政支持节能减排补充手段的作用，注重连接政府与市场、结合财政与

金融、联合国际与国内，动员各方力量，共同应对气候变化。有偿使用业务充分

依靠地方政府、专业金融机构开展。借鉴国际金融机构贷款经验和做法，积极寻

找与地方财政和金融机构的业务结合点，探索出“借船下海、捆绑发展、专业运

作”的特有模式，开展清洁发展委托贷款业务。二是创新理念，取得务实绩效。

基金管理中心积极联合国内节能减排标准化专业机构，推动节能减排标准规则的

制定和应用，深入认识“碳减排”概念，创立和实践“碳预算”。“碳预算”将人

们较为陌生的碳减排概念与耳熟能详的预算概念相结合，便于公众理解碳减排评

估工作，是一种概念创新；要求所投资项目评估和公开报告量化的碳减排效益，

则是实践创新。清洁基金开创了国内公共资金要求所支持项目量化碳减排的先

河，体现了政策性基金的引导作用。三是创新机制，发挥杠杆作用。清洁基金定

位“种子资金”，撬动市场资金共同参与支持低碳发展。努力打造既符合自身发

展阶段特点又能够与低碳发展市场需求有效对接的投融资模式。初步估算，清洁

发展委托贷款撬动市场资金的杠杠比例约为 1 ：7。在中国节能减排融资

（CHUEE）江苏项目中，公共资金撬动市场资金的比例可达 1 ：30。 

展望未来，清洁基金将认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和建设生态文明、美丽中国

的精神，按照国家“十二五”规划关于应对气候变化工作的战略部署，充分发挥

政策性基金的作用，撬动更多的社会资源，推动应对气候变化的产业化、市场化、

社会化和国际化发展。一是创新开拓清洁基金业务。加快业务布局，建立完整业

务线。拓展清洁基金有偿使用业务新方式，探索气候变化融资创新模式，做大做

强有偿使用业务；加大清洁基金赠款支持力度，加强赠款资金管理，有效发挥赠

款业务的政策指引作用。二是稳固壮大清洁基金资金长期来源。积极应对国际

CDM 机制前景不确定带来的减排量国家收入剧减的挑战，确保国家收入及时足

额征收，保证资金安全的前提下提高运营收入，并积极吸纳社会资金加入，夯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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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洁基金业务运作的资金基础，放大基金使用的效果。三是积极开展国际合作。

继续加强对外交流与合作，有针对性地开展与有关国际组织在知识分享、能力建

设、投融资等方面机制性的和务实的合作关系，进一步扩大清洁基金的国际影响

力。四是加强政策研究和宣传。不断提高调研能力，重点开展与财政、投融资、

国际谈判等相关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研究，服务于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工作；加强

和创新舆论宣传手段，及时宣传清洁基金工作成果，提升基金影响力。五是完善

各项基本建设。加强风险控制，开展绩效评价，完善机制建设，加大人才队伍建

设，提高清洁基金开展各项业务的能力，保障基金长远发展。 




